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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为深入贯彻国家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，全面落实“双碳”

战略部署，推动建材行业向节能、减排、高效方向转型升级，制

定《固体废弃物免烧砖》团体标准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行业引

领价值。

长期以来，传统粘土砖作为主要墙体材料，在支撑城乡建设

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，但其生产过程中存在高能耗、高污染、高

土地资源消耗等问题，已难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

新要求。推动墙体材料革新，是构建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产

业体系的关键环节，也是实现建材行业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的重

要路径。

固体废弃物免烧砖以建筑垃圾等各类固体废弃物为主要原料，

通过先进工艺配方及机械压制成型、自然养护等低碳技术路径制

备而成，兼具优良的物理性能与生态效益。该产品不仅可广泛用

于工业和民用建筑承重结构，还在原料获取、生产制造等环节显

著降低了能源消耗与碳排放，契合国家关于“推进固废源头减量

和资源化利用”的总体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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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科学引导和规范固体废弃物免烧砖的研发、生产与应用，

保障产品质量，提升行业技术水平，特制定本团体标准。本标准

的发布与实施，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，促

进新型节能建材产业健康发展，为我国城乡建设绿色转型和“无废

城市”建设提供有力技术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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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.1 本标准规定了固体废弃物免烧砖的术语和定义、分类、

原材料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养护、贮存与运输、

质量合格证。

1.2 本标准产品是以废旧混凝土、废石、砖渣及其它混凝土

废弃物为主要原材料，经机械粉碎，掺入胶凝材料、外加剂等，

经搅拌混合、机械压制成型、自然养护而成的免烧砖。

1.3 本标准产品适用于多层建筑的承重墙、工业厂房围护墙、

框架结构的填充墙（楼梯间、电梯间）、地下室墙体以及市政道

路铺装等部位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

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

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

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

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标准。

1 《通用硅酸盐水泥》 GB 175

2 《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》 GB 6566

3 《砌墙砖试验方法》 GB/T25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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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《砌墙砖检验规则》 JC/T466

5 《非烧结垃圾尾矿砖》 JC/T422-2007

6 《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试验方法》 GB/T4111

7 《硅酸盐建筑制品用粉煤灰》 JC/T409

8 《硅酸盐建筑制品用生石灰》 JC/T621

9 《墙体材料术语》 GB/T18968

10《蒸压粉煤灰砖》 JC/T239

11《混凝土外加剂》 GB8076

12《混凝土用水标准》 JGJ 63

13《混凝土和砂浆再生细骨料》GB/T25176

14《混凝土用再生骨料》 GB/T 25177

3 术语和定义

GB/T18968和 JC/T466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

标准。

3.1 固体废弃物

是指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、构筑物、道路、

管网等以及装饰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废旧混凝土、废石、砖渣及其

它混凝土类。

3.2 固体废弃物免烧砖

将固体废弃物经机械粉碎，掺入水泥、胶凝材料、外加剂和

水等，经搅拌混合、机械压制成型、自然养护而成的免烧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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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分 类

4.1 规格

砖的外形为直角六面体，颜色为青灰色，主规格尺寸如表 4.1
所示。

表4.1 砖尺寸规格

注：其它规格尺寸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。

规格

型号
长度（mm） 宽度（mm） 高度（mm）

24 标砖 240 115 53

20 标砖 200 95 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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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等级

4.2.1根据抗压强度分为MU7.5、MU10、MU15、MU20、MU25、

MU30六个强度等级。

4.2.2按表 4.2.2规定的体积密度分为 A、B、C等级

表4.2.2 体积密度等级划分表

等级

密度

平均值（kg/m3）

A ≥2000

B 1680 ~ 2000

C ≤1680

4.3 产品标志

砖的产品标记按类别、规格、强度等级、密度等级和标准编

号顺序编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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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例：建筑垃圾砖（J），规格240mm×115mm×53mm，强度等级

MU15 ， 密 度 等 级 B 的 固 体 废 弃 物 免 烧 砖 表 示 为 ：

J-240mm×115mm×53mm-MU15-B-Q/BH01-2025。

5 原材料

5.1 水泥

宜采用符合 GB175，不低于 42.5级的水泥。

5.2 水

应符合 JGJ63的规定。

5.3 固体废弃物

不得含有植物根茎及其它有机杂物，且不能对砖的性能产生

不良影响，粉碎后粒径不得大于 3.00mm。

5.4 其他辅助材料

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，并不应对砖的耐久性、环境和人体

产生有害影响。

6 技术要求

6.1 尺寸偏差

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6.1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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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.1 尺寸偏差情况统计表

公称尺寸（mm）
指标

样本平均偏差（mm） 样本极差（mm）

240、200 ±2.0 ≤6.0

115、95 ±1.5 ≤5.0

53、50 ±1.5 ≤4.0

6.2 外观质量

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6.2的规定。

表6.2 外观质量对照表

项 目 指标

两条面高度差(mm) ≤2

弯 曲(mm) ≤2

杂质凸出高度(mm) ≤2

缺棱掉角的三个方向投影尺寸(mm) 不得同时大于 5

裂 纹 长 度(mm) ≤30

完整面 不得少于一条面和一顶面

层裂 不允许

颜色 基本一致

注：凡有下列缺陷之一者，不得称为完整面。

a) 缺损在条面上和顶面上造成的破坏面尺寸同时大于 10mm×10mm

b) 条面或顶面上裂纹宽度大于1mm，其长度超过30mm。

6.3 强度等级

强度等级应符合 6.3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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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.3 强度等级表

强度等级 抗压强度平均值 f ≥ 强度标准值 kf ≥

MU30 30.0MPa 26.0MPa

MU25 25.0MPa 21.0MPa

MU20 20.0MPa 16.0MPa

MU15 15.0MPa 12.0MPa

MU10 10.0MPa 8.0MPa

MU7.5 7.5MPa 6.0MPa

6.4 抗冻性

抗冻性应符合表 6.4的规定。

表 6.4 抗冻性能参数表

使用地区 抗冻指标 强度损失率 质量损失率

夏热冬暖地区 F15

平均值≤20%

单块最大值≤

30%

平均值≤5%

单块最大值≤10%

夏热冬冷地区 F25

寒冷地区 F35

严寒地区 F50

使用地区按 GB50176 的规定划分

6.5 吸水率

吸水率应符合表 6.5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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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.5 吸水率密度等级表

密度等级 吸水率

A级 ≤11%
B级 ≤13%
C级 ≤17%

6.6 放射性核素限量

应符合 GB6566的规定。天然放射性核素镭-226、钍-232、钾-40

的放射性比活度应同时满足 IRa≤1.0和 Iγ≤1.0。

6.7 碳化系数

碳化系数不应小于 0.85。

6.8 软化系数

软化系数不应小于 0.85。

6.9导热系数

导热系数不应大于 0.58。

6.10燃烧性能

燃烧性能为 A级。

7 试验方法

7.1 尺寸偏差

应按 GB/T2542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。采用砖用卡尺（分度值

为 0.5mm），在砖的两个大面的中间处分别测量两个尺寸；宽度

应在砖的两个大面的中间处分别测量两个尺寸；高度应在两个条

面的中间处分别测量两个尺寸。当被测处有缺损或凸出时，可在

其旁边测量，但应选择不利的一侧。精确至 0.5m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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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 外观质量、密度等级

应按 GB/T2542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。

7.3 抗冻性、吸水率

应按 GB/T4111 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。

7.4 强度

7.4.1 仪器设备

7.4.1.1材料试验机

试验机的示值相对误差不超过±1%,其上、下加压板至少应有

一个球铰支座，预期最大破坏荷载应在量程的 20%～80%之间。

7.4.1.2钢直尺

分度值不应大于 1mm。

7.4.1.3振动台、制样模具、搅拌机

应符合 GB/T 25044的要求。

7.4.1.4切割设备。

7.4.1.5抗压强度试验用净浆材料

应符合 GB/T 25183的要求。

7.4.2 抗压强度试验

按 GB/T2542规定的方法进行。其中试样数量为 10块，加荷

速度为（5±0.5）KN/s。试验后按下式（1）计算出强度标准差 s。

 
210

9
1s  

i
i ff （1）

式中：

S —10块试样的抗压强度标准差，单位为兆帕（MPa），精

确至 0.01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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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—10块试样的抗压强度平均值，单位为兆帕（MPa），精

确至 0.1；

if —单块试样抗压强度测定值，单位为兆帕（MPa），精确

至 0.1。
7.4.2.1结果计算与评定

按表 6.3中抗压强度平均值 f 、强度标准值 kf 评定砖的强度

等级。

样本量 n=10时的强度标准值按式（2）计算

sfk 83.1f  （2）

式中：

kf —强度标准值，单位为兆帕（MPa），精确至 0.1。

7.5放射性物质

按 G6566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。

7.6 碳化试验

7.6.1 仪器设备和试剂

7.6.1.1碳化箱

下部设有进气孔，上部设有排气孔，且有湿度观察装置，盖

（门）应严密。

7.6.1.2二氧化碳钢瓶。

7.6.1.3流量计。

7.6.1.4 气体分析仪。

7.6.1.5 台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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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度值不应大于 5g。

7.6.1.6 温、湿度计。

7.6.1.7 二氧化碳气体

浓度大于 80%（质量浓度）。

7.6.1.8 1%（质量浓度）酚酞溶液

用浓度为 70%（质量浓度）的乙醇配制。

7.6.1.9 抗压强度试验设备

同 7.4.1。

7.6.2 试验条件

7.6.2.1 湿度

碳化过程的相对湿度控制在 90%以下。

7.6.2.2 二氧化碳浓度

7.6.2.2.1 二氧化碳浓度的测定

二氧化碳浓度采用气体分析仪测定，第一、二天每隔 2h测定

一次，以后每隔 4h测定一次，精确至 1%（体积浓度）。并根据

测得的二氧化碳浓度，随时调节其流量。

7.6.2.2.2 二氧化碳浓度的调节和控制

装配人工碳化装置，调节二氧化碳钢瓶的针形阀，控制流量

使二氧化碳浓度达 60%（体积浓度）以上。

7.6.3 试验步骤

7.6.3.1 将用于碳化试验的试样在室内放置 7d，然后放入碳化箱

内进行碳化，试样间隔不得小于 20 mm。

7.6.3.2 碳化开始 3d后，每天将用于碳化深度检测试样局部劈开，

用 1%酚酞乙醇溶液检查碳化程度，当试样中心不呈显红色时，则

认为试样已全部碳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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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6.3.3 将已全部碳化或进行碳化 28d后仍未完全碳化试样和对

比试样于室内放置 24h～36h后，按 7.4的规定进行抗压强度试验。

7.6.4 结果计算与评定

7.6.4.1 碳化系数按下式（3）计算：

�� = ��
�0

（3）

式中：

�� —碳化系数；

�� —碳化后抗压强度平均值，单位为兆帕（MPa）；

�0 —对比试样的抗压强度平均值，单位为兆帕（MPa）

7.6.4.2 试验结果以试样碳化系数或碳化后抗压强度表示。

7.7 软化试验

7.7.1 仪器设备

7.7.1.1 水池或水箱。

7.7.1.2 抗压强度试验设备

同 7.4.1。

7.7.2 试验步骤

7.7.2.1 将用于软化试验的试样浸入（20±5）℃的水中，水面高

出试样 20mm 以上，浸泡 4d后取出，在铁丝网架上滴水 1min,再

用拧干的湿布拭去试样表面的水，即为饱和面干状态试样。

7.7.2.2 将对比试样，在不低于 10℃的不通风室内，放置 72 h的

试样即为气干状态试样。

7.7.2.3 将软化后试样和未经软化对比试样，按 7.4的规定进行

抗压强度试验。

7.7.3 结果计算与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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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软化系数

�� = ��

�0
（4）

式中：

��— 软化系数；

��— 软化后抗压强度平均值，单位为兆帕（MPa）；

�0— 对比试样的抗压强度平均值，单位为兆帕（MPa）。

2 试验结果以试样软化系数或软化后抗压强度表示。

7.8 导热系数

应按 GB/T 32981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。

7.9 燃烧性能

应按 GB 8624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。

8 检验规则

8.1 检验分类

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。

（1） 出厂检验项目为：尺寸偏差、外观质量、强度等级。

（2） 型式检验：包括本标准技术要求的项目，型式检验样

品的龄期为 28天。

8.2 出厂检验

8.2.1批量构成

提交检验的产品批量应由同一规格型号以及由同一原材料在

同一工艺条件下生产的固体废弃物免烧砖构成，30000块为一批量，

不足 30000块的按一批量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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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2.2 抽样方法

产品样本从提交的检验批中按机械抽样法随机抽取。在每批

量垛位平均三处以上位置进行抽取，抽取砖样 50块进行外观质量

检验，从外观检验合格的样本中随机抽取 20块进行尺寸偏差检验，

从尺寸偏差检验合格的样本中随机抽取 10块进行强度等级检验。

抽样可在检验批的形成过程中进行，也可在检验批组成以后进行。

8.2.3 判定规则

根据抽样检验结果，外观质量的不合格品数量应小于或等于 7

块，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6.1规定，强度等级符合表 6.3规定。检验

项目全部合格时，判定该检验批符合产品等级，如检验项目中有

一项不合格时，则判定检验批不符合该产品等级。

8.3 型式检验

8.3.1 检验条件

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一般应进行型式检验；

a. 在原料、配合比及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；

b. 在产品长期停产后，恢复生产时；

c.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；

d.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；

e.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，一年需要进行一次型式检验。

8.3.2 抽样方法

8.3.2.1 抽样方法同 8.2.2。
8.3.2.2 抽样数量按表 8.3.2.2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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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8.3.2.2 抽样数量参照表

序号 检验项目 抽样数量（块）

1 外观质量 50

2 尺寸偏差 20

3 强度等级 10

4 抗冻性 10

5 吸水率 5

6 放射性 5

8.3.2.3 其他检验项目的样品用随机抽样法从外观质量检验后的

样品抽取。

8.3.3 判定规则

根据检验结果，外观质量的不合格品数量应小于或等于 7块，

尺寸偏差符合表 6.1规定，强度等级符合表 6.3规定，抗冻性、吸

水率符合相应技术要求，放射性符合 6.6的规定，则判定该检验批

中的某检验项目合格。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，判定检验批符合该

产品等级，检验项目中有一项不合格时，则判定检验批不符合该

产品等级。

9 养 护

9.1 静停期

砖体在成型脱模后，需要在室温下静置一段时间（通常为 2-4

小时），使其获得初步的强度，以便能够移动和堆叠。此阶段要

避免振动和风吹日晒。

9.2自然养护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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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自然养护，即将砖块堆放在遮阳、避风、潮湿的环境中，

定期洒水保持湿润，前 3天每天洒水至少 2-3 次，天气炎热、风大

时需增加次数，第 4天至第 7天每天洒水 1-2 次，使用喷壶或花洒

设备细密地喷洒，避免用高压水枪直冲，养护周期通常需要 14-28

天。

10 贮存与运输

10.1贮存

1 堆放场地应干净平整、堆垛时应轻拿轻放。

2 砖应按等级分区堆放，并标识生产日期、强度等级、规格

型号等信息。

3 产品成型后，在厂内养护存放至相应强度等级。

10.2 运输

1 运输装卸时严禁抛掷，避免碰撞摔打，严禁使用翻斗车倾

卸。

2 采取有效成品保护措施，确保砖在装、运、卸过程中破损

率最低。

11 质量合格证

产品出厂时，应提供质量合格证，内容包括：

a.生产厂名；

b.产品名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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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产品等级；

d.检验结果；

e.检验报告和编号；

f.发证日期；

g.标准编号；

h.检验部门及检验人员签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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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质量合格证

生产厂家

产品名称

产品型号

标准编号

合格证编号

代表批量（块）

生产日期

出厂检验日期

产品等级

检验结果

检验报告编号

发证日期

检验部门及检验人员

质检员（签字）：

检验部门（签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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